
行政院公報 第 013 卷 第 195 期  20071015  內政篇 

 

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9 日 
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  中選四字第 0963400006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 
二、 修正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第四十六條第三項、第四十七條第九項。 
三、 「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

會網站（網址：http://www.cec.gov.tw）「最新消息」選項網頁。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中央選舉委員會第四組。 
(二) 地址：台北市徐州路 5 號 10 樓。 
(三) 電話：(02)23565475。 
(四) 傳真：(02)23976900。 
(五) 電子郵件：news@cec.gov.tw。 

主任委員 張政雄 

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配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區域立法委員選舉改採單一選舉制，及裁撤省選舉委員會，

且廢止「直轄市長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等情事，爰配合修正「公職人員選舉公

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本次修正計修正四個條文，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條次變更，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配合區域立法委員選舉改採單一選舉制，增列區域立法委員選舉之政見發表會，比照直轄市

長、縣（市）長選舉，得分二輪發表政見。（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考量原住民選舉係以全國為選舉區，如使用電視辦

理公辦政見發表會，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四、 配合區域立法委員選舉改採單一選舉制，及廢止「直轄市長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實施

辦法」，增列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選舉之電視政見發表會，比照縣（市）長選舉，經同

一選舉區三分之二以上候選人同意時，得以辯論方式為之。（修正條文第十八條之一） 

 

 



行政院公報 第 013 卷 第 195 期  20071015  內政篇 

 

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四十六條第三

項、第四十七條第九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四十九條第二

項、第五十條第八項規定訂

定之。 

配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

正，條次變更，酌作文字修

正。 

第三條 公辦政見發表會應按

選舉區分別辦理之，每一選

舉區至少應舉辦一場。但直

轄市、縣（市）長選舉其鄉

（鎮、市、區）少於十個

者，每一鄉（鎮、市、區）

舉辦一場；其鄉（鎮、市、

區）十個以上者，應至少舉

辦十場。 
每一候選人於每場公辦

政見發表會發表政見之時間

以不少於十五分鐘為原則。

主辦選舉委員會得視候選人

多寡分組、分時段辦理之。 
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

長、縣（市）長選舉，政見

發表會得分二輪發表政見，

每一候選人於每場政見發表

會，發表政見之時間為二十

四分鐘，每一輪時間十二分

鐘。 

第三條 公辦政見發表會應按

選舉區分別辦理之，每一選

舉區至少應舉辦一場。但直

轄市、縣（市）長選舉其鄉

（鎮、市、區）少於十個

者，每一鄉（鎮、市、區）

舉辦一場；其鄉（鎮、市、

區）十個以上者，應至少舉

辦十場。 
每一候選人於每場公辦

政見發表會發表政見之時間

以不少於十五分鐘為原則。

主辦選舉委員會得視候選人

多寡分組、分時段辦理之。

直轄市長、縣（市）長

選舉，政見發表會得分二輪

發表政見，每一候選人於每

場政見發表會，發表政見之

時間為二十四分鐘，每一輪

時間十二分鐘。 

配合區域立法委員選舉改採單

一選舉制，第三項增列區域立

法委員選舉之政見發表會，比

照直轄市長、縣（市）長選

舉，得分二輪發表政見。 

第十四條 下列公職人員選

舉，得使用電視辦理公辦政

見發表會（以下簡稱公辦電

視政見發表會）： 
一、 立法委員區域、原住民

選舉。 
二、 直轄市議員選舉。 

第十四條 下列公職人員選

舉，得使用電視辦理公辦政

見發表會（以下簡稱公辦電

視政見發表會）： 
一、 立法委員區域、原住民

選舉。 
二、 直轄市議員選舉。 

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電視公

辦政見發表會，以往係由省選

舉委員會辦理。因省選舉委員

會已裁撤，而立法委員原住民

選舉之主辦選舉委員會，修正

為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

會。為考量原住民選舉係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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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直轄市長選舉。 
四、 縣（市）議員選舉。 
五、 縣（市）長選舉。 

前項第一款立法委員原

住民選舉，其公辦電視政見

發表會，由中央選舉委員會

辦理。 

三、 直轄市長選舉。 
四、 縣（市）議員選舉。 
五、 縣（市）長選舉。 

 

國為選舉區，如使用電視辦理

公辦政見發表會，由中央選舉

委員會辦理為宜，爰增列第二

項。 

第十八條之一 區域立法委

員、直轄市長、縣（市）長

選舉，電視政見發表會經同

一選舉區三分之二以上候選

人同意時，得以辯論方式為

之。 
電視政見發表會，以辯

論方式為之時，其辦理人員

及程序如下： 
一、 應設置下列人員： 

(一) 主持人：由主辦選舉

委 員 會 推 派 委 員 擔

任。 
(二) 發問人：由主辦選舉

委員會遴選公正人士

擔任。 
(三) 計時員：由主辦選舉

委員會指派。 
二、 辦理程序： 

(一) 主持人說明：由主持

人說明辯論規則，介

紹發問人及候選人。 
(二) 政見申論：由各候選

人依抽籤次序申論主

要政見。 
(三) 發問人發問：由發問

人 向 每 一 候 選 人 發

問，由候選人按抽籤

第十八條之一 縣（市）長選

舉，電視政見發表會經同一

選舉區三分之二以上候選人

同意時，得以辯論方式為

之。 
電視政見發表會，以辯

論方式為之時，其辦理人員

及程序如下： 
一、 應設置下列人員： 

(一) 主持人：由主辦選舉

委 員 會 推 派 委 員 擔

任。 
(二) 發問人：由主辦選舉

委員會遴選公正人士

擔任。 
(三) 計時員：由主辦選舉

委員會指派。 
二、 辦理程序： 

(一) 主持人說明：由主持

人說明辯論規則，介

紹發問人及候選人。

(二) 政見申論：由各候選

人依抽籤次序申論主

要政見。 
(三) 發問人發問：由發問

人 向 每 一 候 選 人 發

問，由候選人按抽籤

次序逐一回答。 

配合區域立法委員選舉改採單

一選舉制，及廢止「直轄市長

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實

施辦法」，第一項增列區域立

法委員、直轄市長選舉之政見

發表會，比照縣（市）長選

舉，電視政見發表會經同一選

舉區三分之二以上候選人同意

時，得以辯論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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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逐一回答。 
(四) 結論：各候選人依抽

籤 次 序 逐 一 結 論 陳

述。 
前項第二款各階段之時

間，得視候選人多寡調整

之。 
發問人發問之問題，由

發問人自行決定。問題內容

不得事先告知候選人。 
候選人發言時，如有違

反辯論規則，主持人應制止

其繼續發言，並不予播出。 

(四) 結論：各候選人依抽

籤 次 序 逐 一 結 論 陳

述。 
前項第二款各階段之時

間，得視候選人多寡調整

之。 
發問人發問之問題，由

發問人自行決定。問題內容

不得事先告知候選人。 
候選人發言時，如有違

反辯論規則，主持人應制止

其繼續發言，並不予播出。

 


